
藥學系社團社長申請醫院藥學實習分發第一輪次申請表 

學生姓名  年級  

學號  手機號碼  

電子信箱  

節錄自「高雄醫學大學藥學院藥學系學生實習要點」-『藥學系醫院藥學實習分發

實施要點』： 

三、實習學生志願之選填及分發，執行分發時，依該生二至四年級必修學分平均

成績之全班排名並依序選填實習單位。 

(一)分發輪次說明： 

 1.擔任 114 學年度(含)以後之藥學系系學會正/副會長、坩堝社正/副社長、踏青

社正/副社長、藥學營總召/副召這 8種職務者，可於醫院實習分發時進行第一輪

分發。有意申請此方案者，需請該社團指導老師推薦至多 2名學生於時限內提交

本系實習委員會審議。 

 2.第一輪分發完成後，其餘學生於第二輪進行分發。 

申請資格 

請勾選： 

□ 藥學系系學會：□系會長  □副會長 

□ 藥學系坩堝社：□社長  □副社長 

□ 藥學系踏青社：□社長  □副社長 

□ 藥學營：□總召  □副召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生簽名： 

社團指導老師

(由學系提供

老師填寫) 

□推薦   □不推薦 

 

              社團指導老師簽名： 

評選意見 
以下由本系實習委員會作業，請勿填寫。 

□通過   □不通過 

備註：申請資格填寫完畢後，請申請學生於每年 4月 30 日前送回系所進行資格審定。 


